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4, 13(2), 3597-3607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2439   

文章引用: 张旭兵. 技术哲学视域下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问题探究[J]. 电子商务评论, 2024, 13(2): 3597-3607.  
DOI: 10.12677/ecl.2024.132439 

 
 

技术哲学视域下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问题探究 

张旭兵 

贵州大学哲学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4年3月29日；录用日期：2024年4月19日；发布日期：2024年5月31日 

 
 

 
摘  要 

为了探索解决“大数据杀熟”的商业伦理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不同学科视角下对电子商务“大数据杀

熟”行为的描述性定义和本质认定，揭示了“大数据杀熟”本质上是基于现代复杂技术的“算法价格歧

视”和“算法商业欺诈”，凸显了技术在“大数据杀熟”三个层面行为中的决定性作用；继而通过中国

古典技术哲学和西方技术哲学分析得出要解决电子商务“大数据杀熟”的伦理问题必须重视技术物对人

性的调动，注意技术物对人性的遮蔽，同时通过技术物的改造来发扬人性；最后本文引入技术哲学“道

德物化”理论模型对解决电子商务“大数据杀熟”提出了以下具体策略：数据可携权、打破算法黑箱、

发展具身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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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and solve the business ethics problem of “big data-enabled price discrim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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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descriptive definition and essenti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big 
data-enabled price discrimination” behavior of e-commer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ifferent dis-
ciplines. It reveals that “big data-enabled price discrimination” is essentially “algorithmic price dis-
crimination” and “algorithmic business fraud” based on modern complex technologies. It highlights 
the decisive role of technology in the three levels of “big data-enabled price discrimination”; The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Western philosophy of tech-
nology, it is concluded that in order to solve the ethical problem of “big data-enabled price dis-
crimination” of e-commerce,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mobilization of technological ob-
jects to human nature, pay attention to the obscured of human nature by technical objects, and at 
the same time carry forward human nature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chnical objects; Fi-
nall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Materializing Morality” of technical philoso-
phy to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specific strategies to solve the “big data-enabled price discrimi-
nation” of e-commerce: portability of data rights, breaking the algorithm black box, and develop-
ing the embodied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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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商“大数据杀熟”的定义和本质分析 

1.1. 电商“大数据杀熟”定义分析  

《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词条“杀熟”指：做生意时，利用熟人对自己的信任，采取不正当手段赚

取其钱财，也泛指为私利损害熟人的利益[1]。而电子商务“大数据杀熟”既保留了传统“杀熟”的部分

外观，又超越了传统“杀熟”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对此学者更多采用描述性定义表述其行为过程，在定

义的外观上基本一致，但基于不同理论对其本质的理解又不尽相同，在定义的内涵和外延上也略有差异。 
首先电商“大数据杀熟”定义涉及到不同主体，消费者自然是行为承受者。但在相关定义中这种差

异定价并不只是指向传统“杀熟”中的“熟客”，由于技术和算法的采用，“大数据杀熟”不仅针对“熟

客”而是面向所有的价格敏感的消费者。传统市场中，经营者只能利用“熟客”的信任进行“杀熟”，

但电商环境下，经营者利用大数据技术可以轻松获取消费者的 WTP (Willingness to Pay，消费者购买一定

数量商品时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 [2]，对新客“虽不识但熟”，从而宰制市场上任何价格不敏感者。所

以“大数据杀熟”行为的承受者将会是电商市场上可获取 WTP 的任何非价格敏感者，虽然由于资本市场

的扩张性，“大数据杀熟”的结果还是会更多地显现在“熟客”身上，但其魔爪已然伸向整个市场。 
电商“大数据杀熟”另一方主体是行为的实施者，学界对此也有不同界定，比如：行为人、经营者、

电子商务平台、平台经营者、企业、商家、互联网厂商、互联网平台等，其中“行为人”可以涵盖所有

的行为主体。按《电子商务法》其主体包括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电子商务经营者和电子商务技术提供

者，有时这三方是混杂的，比如平台经营者也有自营产品而作为经营者，同时还可能具有“大数据杀熟”

技术优势。简单来说电子商务“大数据杀熟”行为者三方也就是平台经营者、经营者和技术提供者，其

中技术提供者发挥了重要作用，离开了大数据技术和算法，“大数据杀熟”就不能成为现实，在定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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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捋顺行为者主体，这对“大数据杀熟”伦理问题的规制十分关键。 
最为关键是如何定义“大数据杀熟”行为本身。行为主体和行为承受者之间的行为，实际上也是他

们之间的一种关系和关联。就此，学界从法学、经济学和技术哲学等不同视角给出的相关定义共涉及了

三个层面的行为和关系，关涉到了“大数据杀熟”的本质，先具体就此行为的三层面加以说明。首先以

法学界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将电商“大数据杀熟”中行为者和承受者的关系归结为一种权利义务的法律关

系，实际上也是伦理道德关系和社会经济关系，本质上是要探究“大数据杀熟”是不是损害了人的社会

关系本身，进而伤害了消费者的法律权利，更有学者指出“大数据杀熟”就是价格欺诈[3]，不管“价格

欺诈”定义是否准确，“大数据杀熟”都是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损害；其次很多学者认为这种关系是

通过行为者的经济行为产生的，他们将“大数据杀熟”作为一种经济行为策略认定为“价格歧视”，这

种认定更多的是从经济学视角出发的，法学界也多借用此说法[4]，但对于这种经济行为和经营策略是否

会破坏市场关系，是否承载价值判断，学界存在争议；最后在“大数据杀熟”中，无论是“价格歧视”

的经济行为，还是“价格欺诈”对于市场关系的破坏都是通过大数据技术和算法实现的，所以几乎所有

的描述性定义都提到了这种技术路径，并且有学者直接认定“大数据杀熟”实际上是“算法杀熟”或“算

法歧视”[5]。 
在笔者看来，在“大数据杀熟”中上述三个层面的行为和关系都是存在的，但算法行为最为基础和

核心，对于“大数据杀熟”的概念界定具有超越性，正是由于大数据算法行为的存在才使得“一级价格

歧视”从经济学模型转变为一个现实的经济行为，对社会经济关系造成了影响，损害了消费者的权利。

“大数据杀熟”在技术层面的行为可以大概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就是收集用户数据和信息；其次就是对

用户进行画像，核心是获取用户的 WTP，也就是用户对商品或者服务的消费支付意愿(用户愿意为某一商

品或者服务支付的最高价格)；最后就是个性化或差异化的定价。借助此技术经营者几乎就可以完全实现

“一级价格歧视”的经济行为策略，获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增加企业利润。另外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

中，企业“价格歧视”的经营策略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配合资本的扩张，“大数据杀熟”的最终目的可

能并不是获取“熟客”的利润，而是为了对冲吸收新用户扩大市场的成本。流量的增加，市场的扩大可

以使得企业最终获得更多的垄断利润，所以长期来看“大数据杀熟”对于市场竞争也是不利的，而价格

歧视和市场扩张的经营策略需要通过大数据算法技术实现，这种实现损害了表层的市场关系、经济社会

关系和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能够给电商“大数据杀熟”给出一个内涵丰富且外延适当的定义：所谓“大数

据杀熟”是指在电子商务环境下，平台经济影响下，电子商务经营者为了无限接近实现“完全价格歧视”

的经济行为和经营策略以达到资本和市场扩张的目的，通过技术提供者提供的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收集用

户数据信息，对用户进行画像获取用户的消费支付意愿(WTP)，从而进行差异化和个性化定价或者基于

此进行算法推荐，以便吸收新用户，剥夺部分消费者剩余，破坏经济社会关系，并且引发技术商务伦理

问题的一种复合现象。以上的定义综合了学界的研究，丰富了“大数据杀熟”定义的内涵，对于“大数

据杀熟”涉及的主体进行了清晰的表达，除了个性化定价，也把所谓个性化推荐等基于消费者 WTP 的算

法推荐行为纳入考虑，稳定了“大数据杀熟”概念的外延。但是以上的定义依旧只是一个描述性定义，

为了更好的从技术哲学的视角理解“大数据杀熟”问题，我们接下来还是需要继续从行为的三个层面来

探究“大数据杀熟”的本质和其产生的伦理问题。 

1.2. 电商“大数据杀熟”问题的本质分析 

从学界的研究来看，毫无疑问“大数据杀熟”产生了道德伦理问题，对消费者的权利造成了损害，

但是道德伦理问题是在上文提到了三个层面行为的哪一个层面产生的？或者说哪一个层面的行为对道德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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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问题产生和治理都具有超越性的影响？具体来说就是在“大数据杀熟”中善和恶是在那一个行为层

面发生的？这些问题都牵扯到“大数据杀熟”的本质认定。在经济学理论中，“价格歧视”作为一种经

济行为和策略，有学者认为是没有褒贬倾向[6] [7]，而有学者却认为需要通过抑制垄断来制约[2]；有法

学学者认为“大数据杀熟”本质上是经营者的“价格欺诈”[3]，那么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来说的，善恶

就来自于人；还有学者认为“大数据杀熟”是一种基于技术的“算法歧视”[5]，是“算法权力”的滥用。

那“大数据杀熟”问题的本质是什么？从 2018 年前后，基于经济学、法学等不同学科中国学者给出了不

同的解释，这些解释也最终体现在不同的问题解决方案上。 
以上学界对于电商“大数据杀熟”本质的理解都是基于学科领域，实际上电商“大数据杀熟”由于

大数据和算法技术的介入，已然超出了“价格歧视”等概念的外延，单纯地将其认定为“价格欺诈”“价

格歧视”或者“算法歧视”在伦理规制上都存在缺陷。“一级价格歧视”以往只是单纯作为一个经济学

的理论模型，而算法和大数据技术才使其无限逼近成为现实，从而“大数据杀熟”超越了“价格歧视”

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大数据杀熟”的平台和经营者在字面意义上原本并不符合“价格歧视”认定的主

体条件，即这些平台并不是完全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但他们具有强大信息技术优势却在现实中

让他们真正的实现了“一级价格歧视”，这就是实践对理论的突破，技术也因而成为“一级价格歧视”

不可或缺的因素。 
以往的经济理论认定具有完全市场支配地位才能够实现完全的“价格歧视”，但在实践层面，电子

商务平台经济技术工具和消费者移动终端的采用改变了原有的市场模式，在原有的市场中身体是在场的，

价格是透明和公开的，消费者可以自由的比价，只要不是完全垄断的市场，为不同消费者采用不同价格

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公平的价格会使得消费者流失，因为只要有其他的经营者存在，消费者就有可

能会去选择其他经营者的产品，这将导致老用户的流失，在这种竞争市场中更可能出现为“熟客”提供

更低价格的可能性，所以经济模型设定中除非是经营者具有完全的市场支配地位才可能出现“完全价格

歧视”；但技术的发展拓宽了经济学的领域，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使得任何企业都可以轻松实现“完全价

格歧视”，因为电子商务时代身体是不在场的，我们面对的可能只是一块手机屏幕里面的某一个电子商

务平台 APP，在这个虚拟市场中似乎只有用户自己和一个商家，看不到其他的交易行为，得不到其他人

的交易信息，大数据技术和算法的介入替代了实现“一级价格歧视”中“完全市场支配地位”这一首要

条件，商家基于“熟客”对平台的信任也可以将价格提到边际成本或者竞争性价格水平之上，并且在电

子商务的网络虚拟场景和技术加持下，消费者的也是完全被隔绝的，总而言之，电子商务时代的市场已

然不是传统的市场了，以前被认为有效的市场手段也不再发挥作用。 
有经济学者认为，“大数据杀熟”并不造成垄断，所以不符合“价格歧视”概念，并且认为差异化

定价不一定抑制竞争[7]，但是由于技术和算法的介入，平台经济的发展，资本扩张的逻辑已然表现出了

新的特点，电子商务平台之所以采用“大数据杀熟”更多是想通过给新客更低价格吸收新客户的同时对

冲和转嫁自己吸收新客的成本。流量已然成为资本扩张的基础，“大数据杀熟”在市场扩张时通过降价

优惠吸收更多新客户，似乎是对新客户有利的，但是“养熟”是为了“杀熟”，本质上电商平台是想通

过优惠和补贴扩大自己的市场，在获得完全优势的市场地位后，“割韭菜”才正式的开始，所以“大数

据杀熟”不仅仅对消费者不利，最终也会限制经营者的竞争，而这一切能够成为现实，与大数据和算法

技术密切相关，我们必须重申没有技术环境和算法，“完全价格歧视”是绝不可能出现的，因此“大数

据杀熟”在本质上颠覆了原有的“价格歧视”概念，是一种“算法价格歧视”。 
对于“价格欺诈”的说法，实际上是消费者最终接受了一种不合理不公平的“算法欺诈价格”，而

不是一种“价格欺诈”。“一级价格歧视”的经济行为策略通过大数据和算法技术在电子网络商务环境

下的实现，最终让部分价格不敏感的消费者群体接受了“算法欺诈价格”，“价格欺诈”是以虚假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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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消费者消费，而“大数据杀熟”是以算法和技术引导消费者接受高价，虽然可以定义为欺诈，更宜

称为“算法欺诈”而不是“价格欺诈”，“大数据杀熟”是通过算法隐藏了部分市场讯息，让消费者认

为自己所接受的就是合适的价格，从而损害其权益。如果说“算法价格歧视”是通过算法让价格歧视的

经营策略成为现实从而损害消费者权益，那么“算法欺诈”就是通过算法侵犯消费者权利，从而实现欺

诈行为，最后损害消费者的经济利益。 
所以“大数据杀熟”本质上应该被认定为“算法价格歧视”或者“算法欺诈”，这是“大数据杀熟”

的实质所在。这两种行为都依赖大数据和算法技术得以实现，“大数据杀熟”不是单纯的“价格歧视”，

并且严格来说消费者最终接受了一种“算法欺诈价格”，而不是受到了所谓“价格欺诈”。同时我们也

可以说“算法价格歧视”就是一种“算法欺诈”，这是基于技术的同一商务背德行为的不同表述。以上

对于电商“大数据杀熟”描述性定义和本质的分析都提示我们经营技术和现代“技术”在“大数据杀熟”

的概念中处于核心。 

2. 技术哲学对电商“大数据杀熟”问题的理论分析 

毫无疑问“大数据杀熟”中确实存在电子商务的伦理道德问题，而学者将这些问题的产生归咎不同

的行为层面上。上文分析告诉我们，本质上是由于技术的采用才让“算法价格歧视”和“算法欺诈”成

为现实，从而产生了道德伦理问题，因此从技术的角度来规制“大数据杀熟”可能才是一种源头治理，

具有较高的效率。这种特殊的差异化定价的实现是经济营销策略通过现代技术的实现，也就是“一级价

格歧视”在大数据技术的加持得以真实的实现。离开大数据技术就不可能出现“大数据杀熟”，更谈不

上出现伦理问题，技术哲学视域下，善恶和价值自然和人相关，绝对没有离开人的价值和善恶，解决这

个伦理问题自然要规制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但是如何去对待和处理经营者的经济行为和他们所依赖的

“大数据技术”是关键核心，从后面中国本土和西方技术哲学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技术伦理问题和

善恶如何产生在人与物的相互关系中。人和物接触就可能会有技术伦理问题的产生，所以对于电子商务

伦理的约束不仅仅是对经营者的，而且也要在技术应用中得以体现，本文中笔者将采纳经典的理论进行

分析和论述。 

2.1. 中国古典技术哲学分析——性物关系 

西方技术哲学更多是在“人–技”关系的传统中考虑技术哲学伦理问题，但是“人–技”关系更为

本质的是“性–物”关系，也就是人类本性与物的关系，包括人性与自然物和人性与人造物的关系，这

在先秦出土的性情论文献和《乐记》等传世文献中表现的十分突出和深刻。在我们上述的分析中可知构

成“大数据杀熟”本质的三个层面的行为和关系实际上除了最为直接的人与人的关系之外，技术发挥着

超越性的作用。而行为人的经济行为和经营策略以及为了实现资本扩张和价格歧视这种经济行为和经营

策略而采用的大数据技术和算法画像，都可以被理解为人造物或者技术，经营策略也是人造的客观实在，

是人造物，也是广义上的技术。古典文献《乐记》认为人的心性之动与物相关，人心感于物而动才有乐

的产生。《乐记》一方面强调物对于心性的调动作用，另一方面关照物对于人的心性可能的负面影响。

但是同时认为可以通过先王制礼作乐来达到“乐以和其性，所以同民心”，抑制心性因物而起的负面影

响。 
《乐记》中说“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乐者，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人生而静，天之

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8]。”出土文献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说“凡性为主，物取之也。”和“金

石之有声，弗扣不鸣。虽有性，心弗取不出[9]。”这些都说明了物对于人之性的调动作用，人虽然具有

天然本性，但是若无外物的调动，人之本性也不能够展现和发动。也就是从积极的一面来说，人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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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须通过外物来得到彰显，对于电子商务来说，不管是人的经济策略技术还是为了实现这些策略所采用

的现代大数据技术，都必须为发展人性而使用，在中国的技术伦理中，技术的价值是在“性–物”互动

中，在人性与物的交感中产生的，并不能离开人或者物而奢谈大数据技术的中立。出土文献郭店楚简《性

自命出》中关于“性–物”关系的明确表达，直接揭示了技术与人性的关系的本质，说明了心与物感，

物调动性的根源。《性自命出》说：“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9]。”物与心性本质上是所与能的

关系，心是能感，物是所感，性是能好恶，物是所好恶，性是潜能而物是实现，性是天命赋予，而性之

动–情，是性与物感应，同时也是性之欲，是性作为潜能的实现，是从所能到能所，从潜能到现实的转

化。这也体现了人造物，技术的价值在于将潜能中的人性转变为现实中的人性。 
而能所可能被所能遮蔽，人之性在感物而动的过程中，有可能受到性的对待物掩盖和遮蔽，就像刀

锋之利被物所钝。《乐记》中说“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

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8]。”先天

知性与物相接就能知好恶，从而好恶形焉。但若先天的好恶也就是性不能够节于内，不能够控制性之欲

和动，知性被所感外界之物的所好所恶所诱惑，就不能反躬自身天然之理，人心性中被赋予的天然条理

就会灭坏，那么也就是外物到来使得人化为物了，人性之欲追逐外物就会无穷无尽，这里强调的是对性

物关系的节制。与性相对应的物一方面是实现性之潜能的外在条件，同时在性物相感之中，物也会遮蔽

性的本来面目，使得性之潜能不能够呈现，出现“物至而人化物”的局面。 
另外，如何保持和彰显人的天性，实现率性之谓道，《乐记》认为可以通过先王制礼作乐来“乐以

和其性，所以同民心”[8]，人们可以通过礼乐物之正，抑制心性因物而起的负面影响。礼乐一定层面也

是人造物，礼乐之正同样也离不开物，但是这里的物则是天地之物，人性除了秉承天地之德外，人还要

通过性之实现、性之动、人之情参与到天地万物的创生中去，进而参赞万物，且在天然秩序和心之天然

条理的支配下去区分万物，产生万物分别。人之性一方面处在这种天地秩序之中，同时也参与了这种天

地秩序，所以对于制定礼乐制度的人而言要对于天地之物有所明晰，礼乐是一种天地秩序的描摹，同时

与人之天性相合而节制人之秩序。礼乐之正来自于对于天地之物的顺承，但是礼乐具备就可以发挥发挥

宰制万物，理清伦理的作用。所谓“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性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

焉。礼乐明备，天地官矣[9]。” 
所以如何克服技术对于人性的遮蔽，在中国哲学看来，就是要注意人造物对人的遮蔽，通过人造物

的改造让其秉持自然，通过人造物来调节人的身心，这个观点似乎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但是我们在考

虑“大数据杀熟”问题时，应该对比一个自然条件下的市场和一个电子商务环境下有现代复杂技术加持

的市场有什么区别，这样思考问题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大数据杀熟”为什么成了一个技术商务伦理问题。

和自然市场相比较在电子商务平台，消费者被完全的区隔，消费者之间不能够相互比价，这一个环节并

没有在电子商务平台环境下被模拟出来，才使得经营者可以实现不反应成本的个性化和差异化定价，在

自然市场环境中，消费者不仅仅知道自己购买产品的价格，其他人的购物行为也在同一个市场环境中被

关注，所以中国本土哲学这种顺承自然的技术哲学倾向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在每一次技术和经济策略的

进化中我们要考虑这么做会带来什么。 

2.2. 西方技术哲学分析 

西方技术哲学更多的是在“人–技”关系中考虑现代技术带来的技术伦理问题，从广义的角度我们

把“价格歧视”的经营策略和大数据与算法都视为技术，其中大数据和算法技术更为核心，因为正是大

数据算法技术让“价格歧视”的经营策略从经济模型转变为定价技术，它们是一体的，但是居于不同层

面，下面我们将通过西方不同的技术哲学家来分析这个问题，我们能够发现西方哲学同样重视物对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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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调动作用，关注到了物对于人性的遮蔽，近年来兴起的“道德物化”理论更是提出了通过改造人造

物来发扬和恢复人性的道德诉求。 
首先在马克思哪里物是人的对象性存在，技术作为人的创造物，本质上不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

化。马克思强调物质力量作为生产力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但他是从应然层面说明这个问题的，

也就是物应该是人的对象性存在，人们要利用物品的各类属性，把这些作为人类发挥自己能力的手段，

以让合自身目的的行为在其他物品上发挥作用[10]。那么相反物不应该不是人的对象性的存在，不能遮蔽

人性的发扬。在电子商务环境下我们要具体的考虑“大数据技术”给市场带来了什么，它让原初的市场

发生什么改变，并且理解“一级价格歧视”的实现是否真的意味着理性人假设的实现，还是正好与此相

反。 
与此接近的还有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明确探究了“技术”一词的词源，认为技术是这样或那样的让

某物作为此物或彼物进入到在场者中显现出来，与中国古典哲学提倡人性从潜能中显现出来的过程相似。

他曾用“用具”“座架”等概念表述技术，本质上技术像语言一样对人既是解弊也是遮蔽。“座架”使

得人被构形也即被设置于计算性的技术的本质中，他认为现代技术把一切东西降格为千篇一律的物质和

原料。海德格尔在这里的分析完全符合“大数据杀熟”中的技术和程序化的经营策略的表现，“大数据

杀熟”就是把个人的信息和数据作为原料，在无形中侵犯了人的权利。那么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如何

克服例如“大数据杀熟”问题，海德格尔认为技术原本是为了追随天道，我们现在依旧还可以通过让人

和物回到自身的本真中去实现拯救，“拯救不仅是使某物摆脱危险；拯救的真正意思是把某物释放到它

的本己的本质中。拯救大地远非利用大地，甚或耗尽大地[10]。”如果我们能够在技术发展中，通过对于

“大数据技术”的改造复归人的本性或者自然本性追随天道，那么我们就能够在技术世界内不受伤害的

活着。 
以上的分析还比较抽象，接下来我们从麦克卢汉的技术媒介视角具体探究，最后通过“道德物化”

的分析为解决“大数据杀熟”问题提供更为具体的建议。麦克卢汉从媒介视角出发提出了“媒介即讯息”

的口号，他说：“所谓媒介即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

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

的尺度。”麦克卢汉认为任何媒介或技术的“讯息”是由它引入的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

式变化，由于设计或模式的扩大，技术媒介设计或模式所产生的心理影响和社会影响也在加速。媒介和

技术因为尺度和形态的改变，塑造和控制人，人受到的肢解和延伸从而进入了催眠状态和自恋情绪。在

技术的性能达到巅峰状态时，就会出现对立。他认为我们在新鲜的电子世界中的麻木状态，与土著人卷

入我们的文字和机械文化时所表现出的麻木状态，实际上是一样的，对媒介影响潜意识的温顺的接受，

使媒介成为囚禁其使用者的无墙的监狱[11]。麦克卢汉对于技术媒介的分析十分到位，他也关注到了人造

物的改变对于人性的影响，尤其注意到了人造物尺度、速度、模式的变化对于人的塑造和控制，同样揭

示了物对于人性的遮蔽。对于电子商务“大数据杀熟”问题，他让我们注意到了“大数据杀熟”正好是

“价格歧视”的经营技术和策略在“大数据技术”这种尺度、速度、模式的促进下的真正实现，此时“价

格歧视”经济技术的性能到达了巅峰，所以出现了新的一种形式的性与物、人与技术的对立。 

3. “道德物化”解决电商“大数据杀熟”问题的理论模型 

3.1. “道德物化”解决电商“大数据杀熟”问题的理论 

“道德物化”是技术中介论的逻辑推论，据技术中介论，技术对人的认知和行为具有中介调节的作

用。荷兰特文特大学教授汉斯·阿赫特豪斯(阿特胡斯)在 1995 年发表的“器具的道德化”一文中明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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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人工物地道德”和“物质伦理学”地概念，标志着“道德物化”思想的正式出现。他认为按照

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的观点，既然技术是由社会因素塑造出来的，换个角度考虑技术也能够积极主动地满

足社会目标，应该负载一定的伦理功能。有时候通过发挥技术对人的行为的调节作用，这也是一种有效

的方法[12]。 
阿特胡斯的思想被荷兰技术哲学家维克贝继承，他系统地发展了“道德物化”理论，维贝克还主要

继承了唐·伊德发展起来的后现象学技术哲学，以此来澄清道德“物化”是如何可能的。后现象学理论

系统地考察了技术如何调节人的知觉，进而影响人的认识实践活动。他指出人的道德决策也时刻都受到

技术人工物的调节，并非纯粹是一种人脑的活动，不能简单还原成自由意志的自我立法活动。道德决策

总是发生在具体的情境中，始终受到物的微妙调节，就像胎儿成像技术的使用可能完全改变父母预先的

道德期许。在说明人的道德决策始终受到物调节后，维贝克指出应该通过技术物的设计主动将特定的价

值嵌入其中，借此来劝导人们按照道德期许去行动，这就是“道德物化”的理论脉络。“道德物化”指

的是把道德嵌入技术人工物中去，通过技术的设计、使用和广泛布置，来使得人们按照道德的期许去行

动。“道德物化”认为技术不是价值中立的，技术具有价值敏感性，道德也不单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一种

实践性自我立法活动。道德通过技术物的设计、布置和使用而被实现，“道德物化”将伦理审查从技术

的后果评价前移到技术的设计慎思阶段，将科技伦理从消极的审查清单表转变为积极的操作性思路。但

是“道德物化”也有弊端，比如工程师过度赋权，使得工程师成为伦理学家。其次，“道德物化”似乎

只考虑单个技术产品物化道德的问题。最后“道德物化”仅仅考察了技术作为商品在设计环节的道德物

化问题，没能考虑技术的生产环节的道德物化[13]。道德物化与道德内化相对，道德内化是道德教育的核

心内容，它通过把道德原则、道德标准灌输给人，让人们接受。“道德物化”不但是一种道德实现的方

法，而且有助于“道德内化”的实现，物律具有自己的优势[12]。 

3.2. “道德物化”解决电商“大数据杀熟”问题的模型 

如何进行“道德物化”，维克贝认为可以遵循预测、评估、设计的步骤。第一步是预测的目标是产

品的中介作用，不仅可以注意到产品的功能，而且还能对它可能具有的中介作用做出有根据的预测，从

而能对它做出一个道德上的评估。具体有三种方法，分别是依靠设计人员的“道德想象力”、“扩充的

建设性技术评估”和“情景与模拟”。第二步要做的是伦理“评价”，可以采用扩充的“利益相关者分

析”。有四个方面需要进行伦理评价，一是设计师有意嵌入的中介作用；二是人工物具有的潜在的中介

作用；三是技术中介所采用的形式，如道路“减速坡”；四是技术中介作用的最终实际结果。第三步是

对中介作用的“设计”。维贝克给出了两种方法，一个是杰斯莫提出的“道德铭刻”，第二种方法是“价

值敏感性设计”方法[12]。 
同样在电子商务通过大数据和算法技术的“道德物化”来治理“大数据杀熟”问题也可以借鉴预测、

评估、设计的模型，但是电子商务领域的“大数据杀熟”作为一个具体问题，我们可以对以上模型进行

修正以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第一步是预测和发现问题，在这一步我们还是要找出技术发挥的不良中介作

用，在“大数据杀熟”中大数据技术和算法技术发挥了技术集成的作用[14]，把“商务算法欺诈”和“一

级价格歧视”从策略转变成为事实，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第二步是评估其中的伦理问题如何通过技术

实现的，在这里我们主要评估是技术的哪些方面使得技术不良中介作用得以实现，或者评估技术不良中

介作用具体是如何实现的，在“大数据杀熟”中通过与自然市场的对比，结合“商务欺诈”和“一级价

格歧视”的条件，我们发现首先大数据技术可以大量收集用户信息，并且通过算法给用户画像进而获得

消费者 WTP，其次由于在电子商务环境下，身体的不在场给消费者之间造成了区隔，使得每个消费者只

知道平台对自己显示的价格而不知道其他用户所接受的价格，这是“大数据杀熟”能够实现的两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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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第三步就是设计，我们要根据上面第一、二步的分析，通过对于技术的改造或者嵌入来达到伦理

问题的结果，所以在技术物的改造中，我们要重视大数据技术对于消费者数据和信息的过度搜集和算法

描摹，如果可以从技术抵制和控制关键信息的过度获取和使用，就可以截断经营者获取用户的 WTP，从

而无法进行差异化定价。另外，我们要在电子商务环境中尽力恢复自然自由的市场，这可能需要借助到

仿真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并且要打破消费者之间的区隔，如果消费者之间的交流是真正通畅的，那么

就算经营者获得每个消费者 WTP 也无从下手，因为在由消费者积极交流的情况下，用户除了知道平台对

自己显示的价格外，也知道同一平台上所有消费者所显示的价格，这样一旦出现差异化定价，消费者就

可以真正“用脚投票”，不会接受这种“欺骗价格”，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两个角度来考虑技术的改进，

从而遏制“大数据杀熟”。 

4. “道德物化”解决电商“大数据杀熟”问题的具体策略 

借助维贝克的模型，我们能够利用改进的模型对“大数据杀熟”提出更为具体的规制措施。从上述

分析中我们发现，大数据技术和算法能够发挥不良的中介作用，一方面主要在于大数据和算法技术过度

收集了用户的数据和信息从而获取了消费者的 WTP，另一方面电子商务环境下消费者的身体不在场造成

了消费者之间的区隔，这限制了消费者的市场流动。 
为了打破和应对上面所述的两方面因素，在技术“道德物化”的改造上，在笔者看来至少有三种技

术路径可以考虑。经过上文的分析，技术哲学带给我们的启发便是，技术能够调动人的本性，但同时也

可能遮蔽人性，阻碍人的发展，不过由于人性与人造物之间的能所关系，我们可以通过技术物的改造来

提升我们的道德，在对技术物的社会中介作用进行预测的时候，我们要吸取中国哲学承顺自然的智慧，

可以把采用新技术的市场与自然情况下的自由市场作对比，从而在两者的不同中找出端倪，进而为新技

术的伦理问题打上补丁。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注意到技术物的发展对人的影响，就像麦克卢汉所言“媒介

即讯息”，每一次技术的应用人们都应该反思这种技术的使用可能会带来什么，这也就是“道德物化”

的预测步骤，所以首先的是我们要对电子商务环境下“大数据技术”以及所有技术的应用进行伦理的反

思，并且得到重视，人们应该有足够的重视，法律要使得这种反思落实为电子商务主体的责任，加强算

法的源头治理。利用仿真技术及平台或者虚拟现实技术的情景模拟，进行技术中介作用的预测，其中的

成本应该分摊至社会和企业，并且在治理中降低预测的成本。 

4.1. 数据可携权 

第一种技术路径是数据可携权解决方案，致力于解决大数据技术对于消费者信息的过度采集。对于

信息数据权利，欧盟曾提出所谓数据可携权，中国学者刑根上也曾对此做出专门研究，但是是基于法学

视角。用户可携权是指用户对于自己被收集的数据和信息具有可携带的权利，当用户权利受到侵犯，用

户在离开平台时可以获取数据副本，并且在新平台上使用，但是原有的平台必须完全删除用户数据，不

能用于其“大数据技术”的原料。数据可携权乍看似乎是一种法律权利，需要法律规制，但是只要做进

一步思考就能马上明白，数据可携权的实现难度并不在法律规制上，而在技术的实现上。一方面需要法

律对于平台存储的数据格式、数据传输方式等问题做出相关规定[15]，但是只有在技术上进行改进，对于

收集的消费者数据的格式和传输改进专门的技术，也就是在技术上让消费者真正对于自己的数据具有携

带的权利才能让法律上的数据可携权落地，这个问题实际上与“大数据杀熟”三个层面的行为之间的关

系类似，在“大数据杀熟”中正是大数据和算法技术使得经营者“一级价格歧视”和“商业算法欺诈”

的行为从策略成为现实，进而使得经营者对消费者的权利侵犯落地，在这里也是一样，只有技术的改进

才能让消费者应该拥有的数据和信息权利得到保障。具体来说，在数据的格式、传输和存储上，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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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改进，使得电子商务中的消费者对于数据和信息收集，画像过程能够可视化和充分掌握，这些必须

依靠技术改进，在技术改进后消费者可以有权选择是否提供数据和信息，即使数据和信息被收集存储，

在技术上消费者可以简单操作，撤回自己的数据和信息，并且经营者无法阻止。这种技术设计难度可能

一方面在于技术的发展上，另一方面是经营者和技术提供者并不想因此而增加成本或者失掉利润，公共

部门应该集中攻关突破技术障碍，对于经营者和技术提供者则可以进行法律规制，对于“道德物化”的

技术改进也应当通过法律规制固定下来，在全行业强制实行。 

4.2. 打破算法黑箱 

第二种技术路径是打破算法黑箱，改进算法，增强算法的可解释性，利用法律法规的规制增强电子

商务环境的透明度。大数据技术主要是通过收集数据和信息，对于消费者进行精准画像从而获得消费者

的 WTP 还依赖于算法技术，因此我们也必须从算法技术进行规制。这种规制就是对于算法的改进，技术

哲学的分析启发我们，技术和人造物既可以调动人性也可能遮蔽人性，麦克卢汉更是告诫我们应该注意

每种技术尺度变化带给我们的伦理冲击。人工智能算法作为一种技术，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突破，实际

上根据技术获取的信息和数据进行差异化定价就是一种决策，而现有算法做出的决策的可解释性越来越

差，技术越来越像西方资本主义所倡导的抽象价值观，算法作为复杂技术，由于其不确定使得他对人的

遮蔽越来越严重，当经营者在算法中诉诸某种目的的时候，算法会同时带来其他的副作用，作为一种复

杂的技术，算法越来越难以预测。所以在电子商务中，要想治理“大数据杀熟”我们在算法的设计中就

要增加和提高算法的解释性，提高算法的透明度，在电子商务市场中，设计到算法技术介入的，技术提

供者和经营者都要对算法负有解释责任，比如外卖平台对于外卖员配送算法负有解释责任，如果其算法

涉及到违法和违反公序良俗的设定，企业应当为此负责，并负责改进，所有的企业也应当将算法程序在

公共部门进行备案和审查。 

4.3. 发展具身市场 

第三种技术路径是，强调身体参与，利用仿真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发展具身市场，回归自然和自由，

补充性和暂时性措施是发展和支持比价平台，防止电子商务技术向算法权利转化。这一技术路径是为了

应对在电子商务环境下市场主体的隐身状态，由于在自然市场上，消费者都是身体在场的，因此其他消

费者与经营者的交易也是透明的，这样实际上在消费者之间信息是畅通，这是一种健康的市场关系，但

是电子商务环境给消费者造成了区隔，使得信息沟通无效，消费者如果缺乏价格的敏感性就会被误导，

以为自己接受了一个正常的价格从而侵犯消费者权益，所以应该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等最大程度还原自然

而自由的市场，在技术的改进中强调身体的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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